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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全省医疗保障经办

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3.0版）的通知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:
为贯彻落实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和《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等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医保经办服务，结合医保经办工作实际，我们研究更新了《全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3.0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清单（3.0版）》”）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我省清单落地执行
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清单制度的实施工作，认真遵循《清单（3.0版）》规定内容和格式，按照“六统一”和“四最”要求，在提供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方面，只能高于而不能低于《清单（3.0版）》标准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进一步精简办理材料、简化办理流程、缩短办理时限。同时，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应建立清单执行情况监督机制，重点关注是否存在超清单规定提供办理材料、超规定时限办结业务等情形，确保清单制度落实落细，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。
二、推动清单事项下沉，为群众就近提供服务
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持续深化经办体系建设，重点规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两级下沉的医保政务服务事项管理，优化办理参保登记、异地就医备案等高频医保政务服务事项的业务流程，持续拓展与定点医药机构等基层服务站点、金融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合作，为群众提供就近的帮办代办服务。要定期对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和水平，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、身边办。
三、做好信息化支撑，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
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医保经办数字化转型，不断推动数智赋能，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。要结合清单实施工作，及时对信息系统适应性提出优化建议，配合做好与其他部门间数据共享工作，全力推动业务办理所需证照材料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在线核验，保障各项业务办理顺畅。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准确统计科学分析线上线下各类渠道的办件情况，重点对办理时限进行监测和预警，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全流程监管，切实提升医疗保障经办服务标准化水平。
清单（3.0版）自2023年12月1日起执行。
附件：1.江西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3.0版）
2.江西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（3.0版）
3.江西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样表（3.0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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